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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-1983 两年期万案概算

公平分配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名额

和扩大其组成

A/36/与 16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

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

秘书长按跟大会议事规则第 1 5 3 条提出的说明

1. 按照 A/3ö/L. 1 ö 号文件所载关于扩大国际法委员会的决议草案执行甜分

第 1 段的规定，大会除了剔的以外，决定修改《国际法委员会规程》第 2 条第 I 款

如下:

"委员会由三十四名在国际法方面公认为合格胜任的人士组成。"

2 大会如果通过上述决议草案，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即将从目前的 2 5 名增

加至 3 4 名。 增加的九名新成员将引起下列费用:旅费和生活津贴$ 174, 100 

和按照大会第 35/218 号决议规定的酬金 54， 000 ，这些费用是按委员会于

1982-1983 两年期内每年举行会议 1 2 周计算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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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按此情况，大会如决定将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从现在的 2 5 名增加至 3 4 名，

则需在 1982-1983 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 6 款下增加经费 $233 ， 100 0 




